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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7           证券简称：广信材料           公告编号：2025-015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于2025年3月27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谭

彩云女士召集和主持。经沟通确认，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提前通

知时限的要求，会议通知于2025年3月25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会议应出席

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

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依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及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以 2025 年 3 月 20 日作

为发行期首日。根据 2025 年 3 月 24 日投资者的申购报价情况，按照《认购邀请书》

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最终竞价结果如下： 

投资者全称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36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2,222,835 40,299,998.5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旗下管理组合） 910,093 16,499,986.09 

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衍恒青云一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827,357 14,999,982.41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泰吉祥一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827,357 14,999,982.4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旗下管理组合） 529,509 9,599,998.1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代“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中金如璋 1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函福宸成私享 2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8,836 8,499,996.68 

董卫国 419,202 7,600,132.26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代表旗下管理组合） 330,943 5,999,996.59 

李秋菊 275,785 4,999,9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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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75,785 4,999,982.05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长颈鹿 6 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75,785 4,999,982.05 

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驯鹿 70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275,785 4,999,982.05 

张凌木 275,785 4,999,982.05 

合计 7,915,057 143,499,983.41 

本次发行的最终数量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发行的股票数量为准；如本次发行数量因监

管政策变化、发行审核及注册文件要求等予以调整的，则本次发行的股份总数及募

集资金总额届时将相应调整，届时将由董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

监管部门的要求直接办理，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依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及主承销商于 2025 年 3 月 19

日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以 2025年 3月 20日作为发行期首日。

根据最终的竞价结果，同意公司与以下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2.1 公司与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轻盐智选 3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2 公司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3 公司与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北京衍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衍恒

青云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4 公司与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金泰吉祥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5 公司与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6 公司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代“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

如璋 1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函福宸成私享 2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7 公司与董卫国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3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8 公司与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9 公司与李秋菊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10 公司与南昌赣金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11 公司与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

长颈鹿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12 公司与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青岛鹿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秀

驯鹿 7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13 公司与张凌木签署《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普通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三次

修订稿）的议案》 

因公司调整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公司拟订了《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  

公司监事会认为《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符合本次发行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因公司调整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结合所处行业和发展阶段、融资规划、财务状况、资金需求等情况，就本次发

行事宜，公司编制了《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公司监事会认为《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符合本次发行实际情况，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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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因公司调整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结合所处行业和发展阶段、融资规划、财务状况、资金需求等情况，就本次发

行事宜，公司编制了《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 

公司监事会认为《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符合本次发行实际情

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三次修订稿）的议案》 

因公司调整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

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

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

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发行对股东权益和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更新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

够得到切实履行做出了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61 号—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募集说明书和

发行情况报告书》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公司 2023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授权，结合公司具体情况，公司就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编制了《江苏广信感

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

集说明书》，该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议案均已经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广信感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 年 3 月 27 日 

 


